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鍾委員佳濱就集合式住宅台灣電力公司配電室設置於地下樓層，易生公共安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0月23日院臺專字第1130013413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2-4-17）

鍾委員就集合式住宅台灣電力公司配電室設置於地下樓層，易生公共安全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1條之1規定，配電場所應設置於地面或地面以上樓層，如有困難必須設置於地下樓層時，僅能設於地下一層。配電場所設置於地下一層者，應裝設必要之防水或擋水設施，但地面層之開口均位於當地洪水位以上者，不在此限。

另依「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設用戶配電場所設置規範」第4條規定，用戶配電場所設置於地面或地面以上樓層有困難者，僅得設於地下一樓，且應有管道通達地下一樓之用戶配電場所或管道間。同規範第3條另有消防安全相關規定，如設置防火門、防火閘板等消防設施及使用防火材料等。

二、有關建議評估台灣電力公司配電室設置於集合住宅基地範圍內一樓退縮開放公共空間之可行性一節，因防火間隔、法定騎樓地或退縮騎樓地等範圍屬法定強制應予設置，其設置目的係供公眾通行，故不得設置配電室。

（二）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智強就公立幼兒園師資短缺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0月24日院臺專字第1130013937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2-5-19）

羅委員就公立幼兒園師資短缺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擴充幼教師、教保員培育量，以解決現場確有未能聘足具資格教保服務人力之問題

(一)目前對於幼教師及教保員之培育係兼採職前與在職等多元管道進行，本部每年持續透過職前培育及在職進修之管道培育出約5,000名教保服務人員（幼教師700名、教保員4,300名），每年實際進入職場約2,600名（幼教師500名、教保員2,100名），每年新增儲備教保服務人員2,400名，3年內活躍儲備教師數計有4,017人，儲備教保員總計至少1萬1,600人。

(二)考量幼教職場環境與高中、國中、國小不同，幼兒園在職者進修後持續留任意願高於職前培育者，爰本部業規劃5年期之教保服務人力在職培育方案，透由在職進修管道增量提升幼兒園教師與教保員之培育量，包含持續並擴大開設幼教專班、學士後學位學程教保員專班，並開設幼教師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協助取得幼教師及教保員資格，並以獎學金鼓勵學生選讀幼教師培課程，提升幼教職前師資生數量，以符應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及調整幼兒園師生比所需之教保人力需求。

(三)113學年度開設幼教專班17班（含異地開設6班）招收852人，幼教師學士後教育學分班1班招收52人，學士後學位學程教保員專班5班招收183人。

二、調整師生比、明定契約進用教保員薪資基準，保障薪資待遇，以鼓勵優秀人員留任

(一)業核定幼兒園調整師生比實施方案，減輕老師帶班負擔，公共化幼兒園自112學年度起，採直接或逐年調整至1：12，113學年達成率約86%，預計於114學年度達標，以減輕教保服務人員工作負擔。

(二)明定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及非營利幼兒園相關人員薪資支給基準，自113年1月1日起每人每月薪資配合軍公教調薪再調高4%，以優化工作條件。

(三)另為使公立幼兒園皆能開辦延長照顧服務及減輕家長負擔，自113年寒假起採定額收費，不足之開辦費用則由本部與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共同編列經費予以協助。並自113年7月起，依各園申請意願補助1名加置照顧服務人力人事費，計核定398園，另未申請增置人力之幼兒園，亦補助其以園內教保服務人員或外聘具延長服務人員資格者擔任服務人員所需鐘點費，以確保公立幼兒園皆提供延長照顧服務。

三、明定地方政府得提供偏遠、離島地區加給及偏遠地區久任獎金，以穩定偏鄉師資

(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第14條第6項規定，就所轄之偏遠及離島地區公立幼兒園之契約進用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訂定給付地域加給之補充規定。經查多數偏遠及離島地區業訂定地域加給相關規定。

(二)另對於偏遠地區學校附設幼兒園久任且表現優良之教保服務人員，得準用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發給久任獎金，以鼓勵渠等長期服務，穩定師資及提高教保服務品質。

四、提供教保服務人員諮商輔導支持服務，關懷教保服務人員身心狀況

(一)為提供教保服務人員更即時、專業之諮商輔導支持服務，本部國教署業修正發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地方政府辦理教師及教保服務人員諮商輔導支持服務要點」，將公、私立教保服務機構之教保服務人員皆納入補助對象，並提高補助地方政府之經費，擴大教師及教保服務人員諮商輔導支持服務資源量能，強化其工作環境之支持服務體系。
(二)另為提供教保服務人員情緒管理或情緒抒發之方法，本部每年度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教保專業知能研習，納入教保服務人員情緒管理之課程內容，並督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宣導轄內幼兒園應更積極關懷教保服務人員身心狀況。
（三）行政院函送鍾委員佳濱就評估建立「備援電力媒合平臺」統整與分流住宅、水產養殖、關鍵基礎設施備援電力系統方案及現代儲能系統之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0月25日院臺專字第1130013412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2-4-16）

鍾委員就評估建立「備援電力媒合平臺」統整與分流住宅、水產養殖、關鍵基礎設施備援電力系統方案及現代儲能系統之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有關建築物設置備援電力系統保養維護規定部分：

(一)建築物設置備援電力系統，其目的係因應突發狀況得即時啟動電力供應，以維護自身消防、生產、維持生命等設備所需用電，此於建築物設計規劃時，對其備援電力系統已進行整體考量。

(二)用於消防及相關緊急電源，以供逃生照明、通風排煙等所需電源，係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緊急電源容量計算基準」、「消防用緊急發電機組審核認可須知」及「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以下簡稱消防標準）等規定辦理。

(三)另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規定，已針對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之檢查事項及相關保養維護作業進行規範，包含「緊急供電系統」之檢查簽證、檢查週期等，爰現行集合式住宅備援電力所使用柴油發電機，已有明確定期保養維護之規定。

二、有關確保養殖生產過程不受突發電力中斷遭受經營損失風險部分：

(一)發電機是養殖漁民需自主準備的設備之一，倘因天災侵襲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停電致養殖漁業損失，農業部秉保障漁民財產安全之職責，將持續補助漁民購置緊急用發電機及儲能設備等備援品項，以因應供電異常等突發狀況。

(二)另為保障養殖漁民財產安全，農業部自民國109年起辦理補助購置緊急用發電機及太陽能儲能設備備援，以提高產業應變能力，確保養殖生產過程不受突發電力中斷遭受經營損失風險。截至本（113）年已累計編列經費逾1.14億元，補助1,072名漁民購置發電機（補助比例二分之一，依養殖面積及功率上限5萬元至15萬元），確保緊急用電需求；此外，112年至114年疫後特別預算編列5,110萬元，補助太陽能儲能設備（補助比例8成，上限大型700萬元、小型30萬元）至少18戶。

三、有關針對集合式住宅建立安全性較高現代儲能系統做備援方案部分：

(一)查為推動儲能系統整體安全，經濟部於111年8月22日訂定「戶外電池儲能系統案場驗證技術規範」，包含設計審查（零組件安全要求）、案場審查（現場測試要求）與維運要求（定期試驗要求），並於同年11月14日公告「戶外電池儲能系統案場實施自願性產品驗證相關規定」。經濟部整合現有儲能系統設置相關規範，協助儲能業者設置戶外併網型儲能系統，包含安全規範及土地使用規範，提供台電公司及儲能設置者等依規定辦理，其中安全規範部分，須符合「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取得經濟部標檢局（以下簡稱標檢局）戶外儲能系統專案自願性驗證證書（VPC），以及遵循內政部所定「提升儲能系統消防安全管理指引」（以下簡稱消防指引）相關規範。

(二)因電池熱失控時，容易產生復燃現象，增加消防搶救困難度，根據美國防火協會（NFPA）建議，鋰電池發生燃燒現象應以大量水隔離與降溫，有關儲能系統火災風險多為電池本質安全及配電、配線等電氣因素，併網型（俗稱表前）儲能設置經過三階段的安全審查（設計審查、案場審查、定期試驗），以提升儲能案場之運轉安全；至戶外表後儲能系統案場非為建築物，無建照、使照之審查，故無法進入消防審查之程序，然內政部為配合淨零排放政策，提升儲能系統消防安全，以降低災害損失，111年起針對戶外併網型儲能案場管理機制之推動，配合訂定前開消防指引後，現行制度推動情形良好，建議表後儲能系統仍應以設於戶外為主，且參照併網型儲能設置之三階段安全審查（設計審查、案場審查、定期試驗），同時應符合經濟部能源署「併網型儲能系統設置區域及設置安全規範」、標檢局「戶外電池儲能系統案場驗證技術規範（VPC）等規範，以完善表後儲能系統管理。

(三)如非併網型儲能系統設於建築物內則應符合「電業法」、「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台灣電力公司營業規章」、「建築技術規則」及消防標準等規定，並依相關規定辦理之；至消防安全設備部分，以建築物規劃設置20kW以上不斷電設備及電池之空間為例，應符建築物內空間之使用用途（例如：電氣室、配電機房等），依消防標準檢討設置消防安全設備，並依法辦理檢修申報；因鋰電池產生燃燒或蔓延成火災時，有熱失控現象及難以撲滅之特性，不建議與其他使用空間在一起，以避免快速延燒及損失慘重之事件發生。

(四)另儲能系統如做為消防緊急電源，依消防標準第237條第1款規定：「緊急供電系統之電源，依下列規定：一、緊急電源使用符合CNS 10204規定之發電機設備、10205規定之蓄電池設備或具有相同效果之設備，其容量之計算，由中央消防機關另定之。」選設符合國家標準CNS 10204「消防緊急用自備發電設備檢驗法」及CNS 10205「消防緊急電源之蓄電池設備」等規範，且經內政部審核認可之發電機或蓄電池設備，以確保緊急供電所需功能。

四、有關評估建立「備援電力媒合平臺」部分：

(一)有關關鍵基礎設施之適用性：

1.考量關鍵基礎設施有其國安因素，以媒合平臺統整方式進行相關備援電力之應援，有其控管上之風險，另於封鎖及戰爭時期，難以確保相關媒合平臺業者可及時提供備援電力。

2.關鍵基礎設施備援電力系統有其因地制宜之考量，本院國土安全辦公室近年來已安排各相關部會派員參與關鍵基礎設施實地訪視驗證，並要求逐年滾動檢討，以確保關鍵基礎設施於封鎖、戰爭及天災時，備援電力系統之供電穩定及安全韌性。

(二)標檢局因應儲能系統安全性，已公告實施大型儲能系統案場自願性產品驗證供各界認證，另因應小型家用儲能系統日益普及，已規劃小型家用儲能系統列入應施檢驗範圍，上述小型家用儲能系統，係指「電能轉換系統（PCS）在20kW以下且電池容量在20kWh以下，具有雙向電力傳輸功能或具有儲存太陽光電（PV）電能於電池之儲能系統。」

(三)為利小型家用儲能系統列入應施檢驗範圍，標檢局已擬妥設備檢驗範圍、檢驗標準、檢驗方式及實施期程草案待公告，待正式公告實施後台電公司通知各區處配合辦理，請用戶提供儲能設備檢驗等證明文件，並依「電業法」及台電公司等規定加速審理及檢驗送電，以利用戶建置儲能系統作為備援系統及維護用戶用電安全。

(四)基於用戶儲能設備係屬用戶財產，有關用戶間儲能備用電力之相互媒合與交易，事涉多方權利與配合義務，將納入能源相關議題進行審慎研議，台電公司將依現行相關規定辦理，致力於做好檢驗送電及電力服務作業。
（四）行政院函送葉委員元之就區間測速系統的設置與執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3年10月28日院臺專字第1130013936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2-5-18）

葉委員就區間測速系統的設置與執法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區間測速設備主要在針對特殊的路段執行速度管理，防範交通事故的發生。本部統計113年1至9月份全國48處區間測速設置地點與去（112）年同期交通事故件數比較，發生件數減少100件、死亡減少1人、受傷減少135人（另取締總件數7萬517件與去年112年同期比，減少8萬5,678件），顯見運用區間測速執法可有效降低肇事風險、減少交通事故及降低攔檢風險，進而提高車流順暢、提升執法效能及獲得民眾信賴等具體效益。

二、本部就葉委員所提之問題答復如下：

(一)強化設備檢驗與認證：各直轄市、縣（市）區間測速設備依據「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3條第1項第6款第4目及「區間平均速率裝置檢定檢查技術規範」，均定期通過經濟部標檢局檢驗合格及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認證之第三方資安實驗室檢測通過（於有效證書期限內），由各直轄市、縣（市）首長核定後方能啟動實施。有關區間測速設備目前均依規定定期檢驗，確保準確性與可靠性。

(二)合理設定速限：區間測速係為執行速度管理所採用超速執法工具之一，主要是在控制危險或易發生事故路段的行車速度能趨於均勻，避免發生事故，由各直轄市、縣（市）秉執法權責，依據當地路段特性、事故肇因，評估並依需求執法取締。本部已請警政署轉各警察機關主動協調道路主管機關研商所設置之區間測速路段道路速限應依據路段特性與交通流量，合理設定速限，避免過低速限造成用路人的不滿。

(三)明確執法寬容值：有關速限及執法寬容值部分，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1款訂有執法寬容值規範，為行車速度未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10公里，本部將加強宣導，避免民眾誤解。

(四)提升資訊透明度：本部已要求警政署轉各警察機關確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之2第2項規定，定期將區間測速設備設置地點、測速範圍及舉發數量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公布，以提高執法透明度。



